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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夏
酒
拿
僮
日
美
聯
社
電)
據
此
間
墨
西
哥
使
館
報
色
：
曾
位
灰
色
頭
髮
、婦
女
昨
日 

壹
*
持
自
勤
毛
喉
一
、另
壹
手
抱
着
兩
歲
的
兒
子
，
昨
日
在
空
中
騎
劫
壹
架!s

國
阿
路
美
耶
航 

空
公
司
客
機   

-.,?海
往.
古
巴
，
降
落
於
夏
灣 m
國
際
機
場
，
此
爲
自
今
年
一
月
卅
日
以
來
，
發 

生
騎
刼
飛
機
善B
的
第
十
玖
次
，
但
爲"
中
女
賊
騎
劫
均
第
豊
次
。

另
據
該
航
金
公
司
發
言
人
稱.•
古
巴
政
府
昨
晚
于
被
劫
客
機
降
落
后
，
即
予
釋
放
，
載 

同
機
員
叁
人
及
乘
名
十
叁
人
飛
返   

^
國
，
但
此
位
空
中
女
賊
，
華
斯
圭
夫
人
，
則
乃
押
留
，

以
候
審
胴
。
-

聞
華
斯
导
夫
人
，
墨
西
哥
籍
，
昨
偕
同 

其
子
奧
尼
士
抬
，.搭
機
由
墨
國
名
勝
地
區
顧

捷

克

外

長

廣

播

宣

佈
 

一 

駐

捷

外

軍

下

月

撤

退
 

(
維
也
納
美
聯
社
電)
捷
克
國
防
部
長 

杜
素
于
昨
週
未
曾
發
表
蕙
見
，
謂
彼
相
信
現. 

駐
捷
克
的
外 S
 
在
今
襲
起.
星
期
』
將
作
大
部. 

份
的
撤
退
剛
境
。

杜
素
在
捷
申
電
台
窖
播
稱.
，彼
曾
期
自 

赴
會
晤
献
中
國
防
部
母
嘉
動
齊
古
商
談
有
關
一 

蘇
聯
等
沙
華
協m
國
駐
捷
軍
峡
撤
退
間
題
，. 

彼
等
相
信
在
十
壹
月
廿
八
日
捻
克
慶
祝
第
伍 

十
週
國
慶
紀
念
》
期
，
國
內
壹
一
切
力
軍
一
，
屆 

時
將
作
大 8
 内
撤
退
。

： 

捷

克

求

聯

國

免

論

捷

局
 

(
聯
合
國
加
拿
大
社
電
，捷
兒
代
理
外 

交
部
長
比
利
士
葛
曾
向
聯
國
大
會
發
表
言
論 

，
要
求
不
須
討
論
捷
克
問
題
，
以
便
東
顾
共 

產
豳
家
範
圍
內
尋
求
解
决
，
並
謂
捷
國
政
府 

希
望
根
據
莫
斯
科
談
判38

解
决
捷
克
關
題
的 

基
礎
。

素
摩
島
至
美
金
遒
市
途
中
，
飛
過
女
人
島
的 

領
V
.
時
•
即
收•
槍
指
嚇
儀
師
，
歷
两
小
時 

威
脅
改
變
雄
兩
，
飛
到
古
巴
，
美
里
達
位

於
尤
姬
丹
半
島"
距
蘭
西
哥
城
東
部
政
叁
伍 

里
，
距
夏
灣
拿
詢
叁
百
餘
里
。

西

德
<

现
願
與
蘇
聯
 

和
平
麦
判
歐
洲
間
題
 

(
波
昂
陸
盡
約
時
報
電
)
西 

83
總
理 

基
解
家
昨
發
柒
官
論
，
建
議
與
蘇
聯
軍
開
談 

判
，
討
論
歐
洲
和
平
及
互
相
諒
解
問
題
，
幷 

謂 ••
歷
史
上
幷
等
跡
，.爲
要
解
决
谑 
园 
的 

分
裂
問
題
，
唯
廈
的
方
法
是
要
與
麻
聯
取
得 

和
平
諒
解
，
導
家
昨
否
認
蘇
方
指
四
德
的
 

東
歐
政
策 
悬
骨
抗
鏡
聯
。

a

明

將

軍

返

西

貢

後

籌

商

大

計

/

3

，▲3

工

一

(
西
貢
六
日
美
聯
社
電)
據
笑
軍
發
言
人
報
吿
；
南
越
北
部
大
南
港
附S
 前
線
現
正
醴 

釀
激
戦
，
美
越
聯
軍
加
緊
空
谭
數
千
人
，
增
援
距
大
南
的
西
南
部
卅
里
松
襪
市
突
醒
隊
陣
地 

，
以
協
肋
解
除
面 ̂
北
越
共
軍   

•') 
五
千
人M
 
面
包
圍
的
威
脅
形
勢
。

#
 
空
軍
出
聲
五
二
式
巨
型
磔
而
機
隊
五
十
架
，
先
行
*
國8
灯
共
日
陣
网
，
投
弾
達 

五
百
嘲
，
以
掩
膜  

»

軍
降
拿
隊
着
陵
馳
援
。

南
越
軍
事
發
言A
稱
：
此
次
增
援
目
的
是e

求
解
除
用
駐
松
雄
礴
軍
突
擊
隊
營
肌
，
包

括
美
軍
株
帽
隊
所
。
共
軍
也
圍
的
威
脅 
覇 

軍
突
擊 

«» 
千
欽
人
設
置
放
松
德
市
，
鳳
視
共 

軍
由
下
週
襲
大
南
中
軍
基
鞄
的
主
嚳
交
通
線 

，
地
位
用
要
，
自
今
年
八
月
以
來
，
共
軍
曾 

敷
度
企
圖
進
迫
大
南
，
也
終
爲
物
宦
擊
退
。 

又
據
西
貢
官
方
報
吿
： 

88 任
南
越
總
統 

楊
文
明
將
軍
，
曾
逃
亡
海
外
四
年
，
昨
尾
期 

大
，
已
中
泰
國
乘
專
機
飛
返
西
貢
，
定
肋
分 

R
親
到
痴
統
府
，
與
身
任
總
統
阮
乂
紹
曾
晤 

，
討
論
國
家
大
計
。

傷
文
明
將
単
，
，
名
大
度
明
，
旨
領
導 

-
九
六
三
年
軍
變
，
推
翻
吳
廷
琰
政
權
，
隨 

後
任
僧
忒
數
月
，
乂
為
少
壯
源
州
領
阮
卷
等 

推
翻
，
被
迫
吊
亡
。西
洲
省
地
，
去
年
曾
欲

意
 

著

名

汽

車

公

司
 

欲

購

法

汽

車

製

适

廠
 

4
(
巴
黎
協
透
科
電
)
用
國
總
不
戴
咼
樂 

，
於
金
觀
巴
黎
汽
車
展
覧
，
及
乘
坐
一
「
滑 

轉
波
」
汽
車
後
，
曾
與
意
大
利
「
飛
雁
」
牌

汽
車
，
及
広
國
「
鐵
特
 

II 
牌
汽
一

人

員
會
談
，
商
时
「
飛
雁
」
欲
購
買
「
鐵
特
龍 

」
廠
事
宜
。

戴
高
樂
對
佔
有
「
鐵/
龍
」
百
价
之
五 

十
六
股
份
的
股
東
麥
察
寧
榊
，
一 
切
有
關
事 

項
必4
獲
冃
解
决
，
麥
修
寧
衣
示
，
如
不
將 

「
鐵
特
龍
」
售
給
「
飛
雁
」
公
司
，
他
將
要 

售
5 
部
份
股
票
。

』

晨
陰
午
晴 
秋
風
覧
日 

高
温
度 
五
八 

低
温
度
四
二

囘
國
參
加
競
選
，
父
旨2
局
所
拒
絕
，
聞
現 

任
鶴
理
煉
文
香
執
囱
後
？
爲
爭
取.
西
貢
爵
制 

及
湄
公
斤
三
角
洲
-
口
盛
，民
支
毋V
共
作
戰 

起
見
，
乃 ©
議.阮
上
紹
敦
促
楊
文
明
返
國
，， 

委
以»
統
顧
問
安
職
"

楊
氏
於
返
抵
西
貢
襪
塲
待"
阮
文
紹
曾 

源
直
升
機
欲
迎
接
返
總
統
府
會
必
，
但
楊
氏 

婉
拒
，
覇
此
次
IS
國
書
興
家
人
価
叙
台
先
， 

對
其
個
人
今
後
行
動
計
劃
，
亦
未
有
明
確
的 

表
示
。

四

犯

逃

獄

兩

被

截

囘
 

(
震
訊
)
據
警
方
消
息.
。1 
埠
契
拉
加 

匿
缴
今
晨
有
四
因
犯
侍
自
動
鎗•
利
刀
，
壓 

服
獄
卒
及
偷
貨
車
逃
走
，
隨
後
其
中
兩
犯
在 

公
苗
載
捕
，
另
两
逃
犯
則
介
道
逃
亡
，
可
能 

尙
潛
伏
本
尼
比
區
。

- 

中

央

房

屋

抵

押

貸

局
 
- 

准

放
 
一 
億

七

千

葛

兀
 

(
奧
太
瓦
加
拿
大 6
 
始)
交
通
部
長.希 

推
8
下
議
院
帽
，
中
央
房
屋
抵
押
貸
息
局
， 

已
皱4
廢6

一 
億
七
千
萬
元
，
作S
 
一
九
六 

八
金
年
底
冢
庭
式
房
屋
鏈
築\
貸a
。 

希
雅
指
說
，
由
尊
一 
開
始
•
中
央
房
屋 

抵
押
局
，
即
開
的
接
受
六
千
份   

@
屋
J
的 

的
申
請
，
此
何
建
屋
申
睛
者
，
不
必
有
預
售 

-
資
格
才
可
提
洲
貸
鍛
申
舖
。

-

在
此
筆
鎌
項
中
，
ifcq
a
 
出
三
千^x

 

(«
 ,
給
予
個
人   

(> 
購
買
家
庭
房   

@
之
用
。
一 

此
外
另
二
千
份
貸
歎
，
則
自¥
申
时
者 

作
購
買
巳
存
在
，
房
屋
，
此
一
貸
鐵
申
蘭
， 

全
國
各 

19 皆
可
生
效
，

壓

低

黃

金

自

由

市

塲
 

南

非

政

府

拒

絶
®
 議
 

(
華
屛
頓 «
旨
社   

-< )
可
靠
。 @
 
消
息 

指
不
，
南
非
巳
拒
絕
巻
關
方
面
所
提
小
的
妥 

協
訂
副
，
柳
南
用
黃
金
，
在
一
條
件
下
，
保 

證
以
録
低
價
恪
在
黃
金
目
由IB

塲
上
出
售
" 

戶
妥
協
計
劃
，
由
各
領
婚
工
業
卵
家
高 

級
人8
訂13,

而
貝
已
便
美
國
方
面
感
貧
滿 

意
，
最
初
尙H  

S

 可
浦
過
南
非
政
府
者" 

南
非
首
領
經
澈
发
商
談 
注一 
計
劃
后
， 

指
e
就
計
創
並
未
能
合
乎
南
非"
需
簽
定
的

北

越

預

料

巴

黎

和

談

繼

續

數

月

仍

無

效

果

南
非 - "
 
言
人
指
出
，
南
非
代
表
拒
絶 

器
表
反
到
此
妥
協
計
劃
之
，
吿
，
及
發
表
任 

何
有
關
旳
評
确
。

部
份
( 
鐵
特
龍 
一
汽
車
公
司
高
級
人
員 

，
皆
不
希
望
此 
一 
法
國
汽
車
公
司
被
意
大
利 

汽
車
公
司
诽
收
。

脅

持

家

人

拒

捕

者

被

擒
 

(
英
倫
，
威
靈
頓
美

<$
社
電
)
該
名
特 

鳍
，
禁
止
妻
兒
出
外
，
拒
絕
警
方
人
員
拘
捕 

之
釣
翰
占
士
，
於
十
匕
日
後
，
終
被
警
方
人 

週
拘
捕
，
他
與
妻
兒
皆
沒
受
傷
。

警
方
人
员
，
用
占
士
一
親
戚
協
助P
， 

於
携
帶
食
物 

11
入
屋
內
聯
，
將
占
士
短
鎗
抛 

出
意
外
，
警
方
人
員
立
刻
衝
人
屋
内
將
占I 

建
捕
。占

士
前
曾
有
审
神
不
正
常
紀
錄
，
此
次 

因
觸
犯
交
通
規
例
，
而
拒̂
 
警
方
人
員
拘
捕 

，
他
被
捕 ̂

，
面
色
依
靑
，
而
且
沒
與4
方 

人
員
搏
鬥
，
在
此
十
七
日
内
，
警
方
ffim
大 

量
人
員
將
顧
屋
包
圍
，
雙
方
在
此
期
間
中
沒 

敬
生
艙
戰
。

波

蘭

記

者

由

捷
 

to 
吿

携

氧

囲
 6
 

由

諷

敝

國
 

敏

斐

除

奸

騎

師

觸

犯

賽

馬

規

條
 

相

當

嚴

重

停

賽

終

身
 

(
雲
訊
)
列
治
文
騎
師
史
顧
斯
，
上
過 

破
饕
周
委
員
會
吊
銷
他
赛
馬
執
照
，
判
他
絡 

生
不
得
小
赛
。

鎮
委
貝
會
所
作
决
疤
，
根
據
奏
玛
埸 

管
理
局
的
一
項
物
吿
，
指
史
顧
注
觸
犯
匕
條 

赛
思
規
例 
，
曲
一 
調
杳
行
勤
於
一 
月
開
始
。 

史
顕
斯
本
年
二
十
九m
6
他
並
求
出
席 

聆
聽
委

11

會
兩
小
用
的
審
訊
。

他
旳
代
辯
律
師
加
翅
，
在
聆
訊
中
代
史 

顧
斯
副
罪
，
加
强
我
示
，
他
綺
會

“此
-
絡
， 

牛•
停
赛
判
决
提
，上
訴
：

委
貝
皆
皎
研
究
一
奮
犯
罪.
^
^
，
即 

在
庭
七
宣
佈
出
顧
斯
終
期
停
罢
輔
决
。 

四

歲

女

童

離

俞

失
.
踪
 

隨

後

曾

覺

死

在

涉

灘
 

(
列.治
文
品
訊
)
一
名"
僅
四
歲
女
童 

，
於
七
週
四
下
午
失
踪
後
，
終
被
人3
現
倒 

妨，於
非
李
沙
河
外
的
沙
坑
中
。

騎
瞥
部
相
出
，
死
若
咨
摊
蓮
日
基
朗
， 

她
的
死
因
倫
齋
、
候
歌
尸
官
報
吿8
才

88 
知 

态
"

羅
蓮
尼 
什
道
格
拉
斯
路
人
匕 

蜘
居
住 

，M
廿
順
于
满
国
下
午
叫
時
偷
看
見
她
，
當 

殍
始
看
正
件
飲
外
草
地E
玩
耍
，
腋
處
離
沙 

坑
約
半
里
。

他
的
尸
麗
，
在
曾
貝
興
當
ap.
居
民3
搜 

索
P
於
次H
零
晨
一
行
会
现
，
瞽
方
於
調
査 

- 
此 "
案
件
炒
，
沒
甫
卅
是
否
自
人
將V
者
帶 

噌
沙
坑
處
。

棍

球

敎

練

非

法

墮

胎

，•
官

准

具

金

保

出

候

審
 

(

*/.，訊
)
一
名
大
东
六
飯
男
子
，
因
觸
一 

犯
非
法
巡
行
墮
胎
條
例
，
被
瞥
方
提
控
小
本 

市
裁
判
司
署
。

被N
e^

金 m
y
 
住
洲
盛
廬
街
、-
九
六 

九
號
，
法
官
命
將
密
押 «
審
訊
，
淮
静
破
吿
， 

以
二
千
伍
日
元
損
乐
出
外
候
審
。

約
翰
金
甫
被
控
三
項
罪
名
，
其
中
一
項 

8
 企
圖
使
用
醫
菸
儀
器 
替
人
進IE

墮
胎
。 

被
吿
一
度

311

拳
酷
敎
練
，
及
度

13
列 
一 

治
安
區
棍H
訓
練
員
。

»
主
控
布
出
，
瞥
方
人
員
，
人
瘦
得
手 

令
合
，
逆
人
被
吿
家
中
搜
査
，
發
現
敗
種
可 

作
墮
胎
簾
器*
葯
物
。

在
顧
儼
土
的
辦
事
鹿
內 

，
收
銀0
麥
W
雪
夫
八
正
色 

計
算
着
富H
的
收
入
，
護
匪 

持
貫
槍
對
她
睨
♦
「
你
共
有 

+ 
秒
鐘
。
」

麥
加
雪
夫
人
被
犠
脅F
 

，
將
所
有
錢
放
入
一
銀
行
帆 

布
袋
内
，
候
後
將
袋
交
給
憲 

外F

匪
徒
，
賊
鹿
提
款
後
， 

即
由
餅
事
處
大
門
逃
去
，
駭 

店
肉
部
主
管
人
道
何
爾
與
屠 

夫8

特
，
曾
出
外
追
趕
掛

-
F
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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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;
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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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

法

獵

捕^s^i

觸

犯

野

原

護

禽

條

例
 

(
片
电
魯
別
訊
)
什
間
南
后

18
鷹
專
褰
. 

，
因
非
法
捕
捉 
此
価 
罕
有
的
鷹
鳥
，
兩
人
皆
：t  

被
雷
局
提5

控
訴
。

首
被
吿
出
蘭
克
比
皮
，
曾
自 8
 
咼
華
動.一 

物
管
埋■
，
目
前
仕
城
多
利
省
府
如
物
館
中
， 

任
解
銳IS

旳
職
務
，
次
被
吿
奧
条
大
衛
土
， 

列
拿

uiiA
，
百
平
民
居
管
理
貝,
兩
人
皆 
ttE 

控
非
法
獵
鹰
罪
名
。

主
控
布
比
皮
興
大
衛
士
潮
人
，4
沙
軽
不
一 

島
上
，
曾
非
总 

18 捕
一
頤
「
皮
爾
鷹
」
。 

主
控
僧
出
一5

人
所
觸
犯
者
，
伶
野
外
生 

命
保
障
出
條
，
指
町
人
未
得
政
府
允
許 
办
私 

獵
仪
敢
蔵
上
诚
鷹
鳥
。

0  晩 ~

一;^^^;^^^^^^^^^^^^^^^^

 

、
(■
雪
加
，二
痴
暮
械
劫
匪
，
於
上
週
六 

算
，
在
百
老 ®
街
東
~
七
八
。
號
泗
夫
成
咼 

級
市
必
内
，
却
去
噂
載
六
千
元
。

該 m
塲
經
理
顧88

七
對
時
方
聘
，
該
SI 

匪
昀
辰
五
午
五
時
三
十
五
分
步
入
他
旳
辦
事 

處
，
從
玻
璃
就
外
抛
邁 
一 
黄
色
的
枕
頭
套
， 

對
他
說
：
「
將
錢
放
入
袋
内
。
」

(
河
内
法
期
社
電)
此
間
外
交
界
及
北 
任
是
要
設
法
從
這
個
位
局
中
打
開 
條
新
的 

一
越
人
士
均
表
示
，
相
信
現
在
巴
黎
舉
行
的
初 
出
蹈
，
但
承
認
此
種
行
動
目
前
仍
未
有
實
現 

-
步
和
談
，
可
能
延
至
明
年:
三
月
間
仍
無
任 
的
可
能
。

一
何
進
展
，/
非
斐
總
統
詹
遼
放
十
一
月
五
日 

有
等
外
交
家
則"
俗
任
比
美
國
大
選
朝 

大
選
之
前
，
裸
取
一
傭
新
旳
行
動
。 

近
之
燎
，
如
果
唐
遜
覺
得
民
手
黨

161 臨
失
敗 

據
可
靠
消
息
南••
現
在
巴
黎
和
談
每
星 
時
明
，
可
能
嬢
用
其
政
治
家
肉
技
巧
，
突
然 

期
三
集
曾
一 
次
，
相
信
亦
不
難
繼
續
辯
論
三 

自
佈
停
炸
，
以
爭
取
反
戰
派
专
持
堪
冨
里
的 

叫
個
月
，
渡
過 
一
段
境
選
時
明
，
以
至
明
年 
競
選
一

美
國
新
總
統
登
任
後
，
再
行
打
算
。 

■

殳
眞
二
司
奮
栗
 

北
越
方
面
里/
堅
信
，
祗
築
*
國
宣
佈 

贝
施
調
男
西
工
貝
橋
樑
 

無
條
件
停
止 8
炸
及 
一 
切
對
北
越
作
裁
行
動 

(
西
貢
加
季1
社
電
，
越
共
昨
週
末
曾 

，
即
弾
破
僵
计
和
談
吟
障
碍
。 

發
穴
箭
炮
轟
毀
西
貢
東
南
十
大
里
的
重
要
橋 

^

通
人
土
亦
認
爲
鲁
的
責
 
樑
，
西
貢 
一 座

政

府

楼

宇

亦

。

捷

克

領

袖

幷

無

赴

蘇
 

(
華
冲
路
寰
社
電
)
波
蘭
-
報
刊
記
者 

，
由
布
拉
格
發
出
消
息
用
出
，
捷
克
保
袖
杜 

柏
，
並
茨
曹
領
捷"
代
表
團
，
在
莫
斯
科
與 

蘇
®
禽
局
人
員
會
談
。

88

記
者
産 
一 
份
布
拉
格
通
訊
中
指
出
， 

捷
克
官
方
當
局
，
並
未
表
示
敌
二~
人
代
義
團 

中
有
杜
用
名
字
，
前
外
間
報
導
，
指
三
代
爽 

8
杜
柏
，
蘇
利
維
克
黨
便
袖
甜
沙
兑
，
用
捷 

克
總
埋
施
。
克
。

該
波
蘭
記
者
相
稱
，
在
捷
克
官
方
富
局 

『
公
佈
中
，
指
出
該.
一
一
人
代
去
團
，
前
住M
 

斯
科
目
的
，
存
與
蘇
聯
政
府
各
傾
導
人
物
， 

逸
行
通
常
性
的
會
讓
。

第 蜜 頁

道
何
爾
對
營
員
傳
，
他
與
占
懷
特
追
趕 

座
&
待
，
見
該
匪
跑
至
店
旁
停
車
喝
，
然
後 

乘
坐 -
近
年
出
廠
金
黄
色
汽
車
*n 
逃
。 

該
鹿
逃
走
時
，
曾
跌F
手
槍
，
但
迅
速 

拾
回
，
避
由
舔
事
處
玻

91 憲
跳F
，
跑
至
該 

鹵
旁
，
車
內
依
另
一
戴
眼
鏡
男
子
在
等
待
。 

警
万
發
覆
的
消
息
指3
，
切
鹿
年
約
二 

十
五
歲
，k
尺
五
寸
咼
，
臉
彩
瘦
長
，
黑
髪 

並
留
南
品
鬚
，1T

劫
畤
"
穿
黑
色
緊
身
運
動 

外
套
，
深
色
男
装
、
秋
■
警
方
小
週
末
，
曾 

拘
捕一

s
垣
男
子
及
一 
烈
拿
to 
男
子
，
懐
疑 

兩
人
興
知
案
有
關
。

亜

省

大

學

特

建

敎

室
 

全

部

環

境

宛
.如

北

疆
 

(
奥
太
瓦
加
拿
大
股
電)
加
拿
大
國
家 

研
究
局
，
决
定
撥
〔
肆
十
萬
元
，
作
爲
亞
省 

大
學
壹
鏡
設
計
劃
的
補
助
曹
用
，
該
校
欲
在 

校
園
內.
，
建
造
壹
座
如
加
拿
大
北
部
環
境
氣 

候
相
似
旳
建
築
，•
作
為
敎
學
研
究
之
用
。 

此 一  
計
制
，
由
亞
省
大
秒
植
物
及
勤
物 

研
究
勤
門
負
責
，
計
劇
完
成
後
，
該
設
備
將 

周
全
加
最
新
式
生
物
科
學
的
建
築•
全
部
欺 

項
，
約
超
過 
.
阡
高
元
。

旭
冢
研
究
叶
指
第
壹
期
撥
出
的
欵
項
， 

曹
芦
拾
击
萬
元
，餘
數
則
由
壹
九
陸
玖
年 

于
七0
年
財
政
年
基
会
中
撥
出
，
在
計
劃
中 

，.
/

立
豊
座
館
調
節
籍
温
的T

緑
索
屋
」 

小一:

名

大

學

女

敎

授

謂
 

尸
遇
加
國
學
校
髓
女
性
 

箕
太
右
加
拿
大
社
電
。
育
肆
街
大
學
女 

敎
授
，
限   

Sy
大
學
女
教
授
W;
位
問
題
，
在
她. 

n
窃
皇
零
委
員
會
的
簡
報
中
，
指
加
拿
大
各 

大
學
內
，
沒
有
對
職
貳
歧
視
的
政
策
，
但
事 

實
上
，
皆
歧
視
校
內
的
女
敎
師
。

在
肆
名
女
敎
授
中
，
其
中
壹
名
在.卑
詩 

大
學
中 
任
職
。

在
她
們
提
出
依 
簡
報
中
，
在
大
學
中
的 

男
學
生
，
敎
授
或
講
師
，
對
校
內
大
學
部
仪 

研
究
院
的
女
粵
生
，
皆
不
以
壹
名
學
者
看
待 

在
此
豊
簡
報
中
，
並
未
指
出
各
大
學
内 

，
有
任
何
類
似
上
述
事
件
的
不
愉
快
事
件
發 

生
，
她
們
指
此
壹
簡
報
，
祇
是
加
第
大
各
大 

學
之
統
一 
性
視
察
而
己
。

•
N
o
r
f
i
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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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
人
在
土
涉
嫌
走
私
 

證

據

雷

無

罪

獲

釋
 

(
上
耳
其
，
依
斯
坦
舉
路
透
社
電)
一 

名
十
九
衷
加
拿e
人
，
因
涉
嫌
私
運
二
錶
巡 

入
土
耳
从
而
被
提
控
，
由
於
控
方
，
庭
上
時 

，H
法
提
出
足
遼
證
據
，
證
實
被
吿
私

•11 
罪 

名
，
密
官
因
此3
消
此 
一 控
罪
，
命
警
局
將 

護
照
嫌
還
被
盘
漆
。

該
皿
拿(
次
名
湯
馬
斯
米
諾,
霊
埠
人 

士
，
段
八
貝 
一■
  

<»，
因
州
售
尹®
被
土
耳 

其
警
貝
拘
控Q

警
方
人
貝
稍 «

吿
酒
店 

房
內
，
另
搜
不
鏡
。

米
諾
於
唐
九
日
电
被
提
控
，
由
于
控 

方
要
求
，
全
奥
海
押"
十
月
二
日
另
行
審
駅 

，
被
告
終 @
懒
雷
成

。

它

內

警

殺

救

濟

員
 

報
十
事
會
考
慮
安
全

(
粒■
   

M
论
聊
社/
)
此
間
-
消
息
靈 

通
人
士 

18 ,
泰
硒,
瑞
士9
及
瑞
典
三
國
官 

員
,
正
調
直
漏
什
內
亞
軍
隊
，
用
欄
關
槍
射 

殺
四
名
卜
字
配
育
濟
人
刷
事
件

，
該 
w
工
一

作
人■
在
貝
青

- 
小
鎖*
殺

¥
¥

會
積
言
人
谓
出
，
紅
十
字
會
万 

面
，f
重
新
考
虑
下
令
所
行
工
作
人
国
，
皆 

留
在
尼
日
内
噩
前
線
之
後
工
作
，
因
官
他
們 

目
前
的
工
作
情
位
，
正
與
尼
日
内
亞
車
相
對 

該 
-M 
名
救
升
工
作A
員
，
於
週
一 
時
被 
一 

■
關
槍
躬
擊
，先
「
名
則
貼
擊
于
重
傷
，
當 

時
尼
日
內
也
中
央
事
正
向
烏
梅
亞
哈
整   

^
 動 

，3£

市
离
貝*
亜

hh
剩
下
最
後
一 
城
审
。

日六十大月八年申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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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七0九一於創障者導先之報日文華大拿加0 
戶約特訊電期長之社凯通等社衆合•避新大拿加


